
申請籌組新北市社會團體須知 

新北市政府 109 年 12月編印 

一、 申請籌組社會團體請檢具下列文件一式二份，向新北市政府

提出申請，並應注意下列事項： 

（一） 申請書： 

1. 團體名稱： 

(1) 名稱應加冠「新北市」標明組織區域。 

(2) 名稱應明確表示業務性質，並與章程草案所定宗

旨、任務及會員資格相稱。 

(3) 名稱使用中文，並應使用學理上或社會一般認可之

文字（避免使用罕見字、詞）。 

(4) 名稱不得不雅，或有誤導公眾之虞情事。 

(5) 名稱擇用「會」、「社」、「學會」、「學社」、「研究會」、

「協會」、「協進會」、「促進會」等其他適當文字。 

(6) 名稱應事先查詢是否重複或與其他團體名稱類似，

不得有名稱相同或類似顯有混淆情事。 

(7) 名稱不得使用其他法定機關、團體之名稱，或機關、

團體內部組織之名稱，或臨時任務編組之名稱，或

財團法人性質之名稱，如：「府」、「院」、「部」、「局」、

「處」、「署」、「所」、「公司」、「行」、「合作社」、「農

會」、「工會」、「漁會」、「教育會」、「工業會」、「商

業會」、「同業公會」、「補習班」、「報社」、「雜誌社」、

「通訊社」、「大會」、「會員大會」、「理事會」、「董

事會」、「監事會」、「委員會」、「研習會」、「研習班」、

「研習社」、「秘書處」、「小組」、「中心」、「隊」、「站」、

「後援會」、「同好會」、「聯誼會」、「聯誼社」、「自

救會」、「自助會」、「互助會」、「俱樂部」、「基金會」、

「宗祠」、「堂」、「館」、「黨」等。 

(8) 名稱不得使用幫派之名稱。 

2. 申請組織團體原因：請詳述組織團體的背景、動機、起

源、目的及團體名稱文字解釋及來由。 



3. 發起人代表應詳填所有欄位資料，並親自簽章。 

（二） 發起人名冊： 

1. 發起人應至少 30 人，且皆須設籍或工作於新北市行政

區域。 

2. 名冊請填寫發起人各項完整個人資料，戶籍地址請勿只

繕寫行政區，並應留下聯絡電話以供聯繫查對。 

3. 發起人應親自於名冊簽名或蓋章。 

4. 身分證或駕照等戶籍佐證文件應提供清晰可辨之影本

正反面，並應實貼（勿浮貼）。 

（三） 發起人設籍或工作證明文件： 

1. 發起人設籍於新北市者，應提供正反面身分證、駕照或

外僑居留證影本等作為佐證，並應黏附於發起人名冊。 

2. 發起人非設籍但工作於新北市者，除提供正反面身分證

明文件影本外，應另提供現（在）職證明或工作證明，

由工作單位開立作為佐證。 

（四） 章程草案： 

1. 請依照新北市政府章程草案範例研擬章程，並確實填載

條文當中保留為「○」處。 

2. 檢具章程草案時，請自行刪除範例當中「備註」部分之

文字。 

3. 切勿擅自刪除或更動章程草案範例之條次及條文內

容，如需調整，建議先電洽新北市政府社會局人民團體

科詢問。 

（五） 其他必要應備文件： 

1. 申請分級組織之下級團體，如分會、支會等，應另附上

級團體總會之章程與同意書，且總會章程應經立案主管

機關備查。 

2. 國際團體包括獅子會、扶輪社、同濟會及青商會等國際

性組織，申請應另附國際總會同意成立證明書。 

3. 申請成立校友會應另附學校同意證明書，以避免出現代

表性之爭議。 



二、 申請組織社會團體檢具之申請書及應備文件等不予發還，申

請人應自行留底。 

三、 為避免社會團體立案後因會員人數不足導致運作困難，申請

籌組前應先行公開徵求會員，並建議於完成設立登記（立案）

後，再後續招募新會員（籌備階段得免招募新會員）。 

四、 公開徵求會員： 

（一） 公告方式應以「不特定人」可以共見共聞為原則，如公告

刊登於報紙、雜誌或新聞紙，至少應刊載 1日；如刊登於

網際網路、社群網站等，公告期間建議至少 7日。 

（二） 公告於臉書（Facebook）社群網站，文章應設為「公開」，

並應主動轉傳至相關社群或好友，以加強公開性。 

五、 請先詳閱人民團體法、社會團體許可立案作業規定等相關法

令後，再提出申請。 

六、 申請組織社會團體免繳規費。 


